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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審計委員會成員
及

澄清公佈

卓能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非執行董
事（「董事」）李鼎堯先生（「李先生」）已經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成員，由二
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起生效。李先生獲委任後，審計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，即
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家威先生、獨立非執行董事孫秉樞博士及李先生，而本公司已
符合上市規則第3.21條之規定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報內一項無心之失，企業管治報告中稱，審計
委員會之構成及成員符合上市規則第3.21條之要求。事實上，於本公司發表年報之
時，由於審計委員會僅由兩名成員組成，因此，本公司當時並未符合上市規則第
3.21條之要求。

承董事會命
公司秘書
何秀芬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世曾博士（主席）、趙式芝小姐（副主席）、翁
峻傑先生及何秀芬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趙式浩先生及李鼎堯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孫秉樞博士、丁午壽先生及林家威先生。


